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申訴案件處理流程圖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言詞或書面方式提出申訴 

受理申訴 7日內成立專案小組開始調查 

於受理申訴之次日起 2個月內結案 

(必要時,得延長 1個月) 

調查結果書面通知當事人 

當事人是否 

接受調查結果 

書面向新北市政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提

出申訴/公務人員保障法適（準）用對象依

程序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

申訴。。 

執行決議 

收受申訴起 20日內,書面通知當事人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
